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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满足老年人居家养老
服务需求，促进和规范居家养老服务健
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
权益保障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
域内居家养老服务及其监督管理工作。

本条例所称居家养老服务，是指以
家庭为基础，以村（社区）为依托，以社
会保障制度为支撑，由政府基本公共服
务、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专业化服
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志愿者公益
服务共同组成的，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
养老服务。

第三条 居家养老服务应当以居家
老年人的服务需求为导向，坚持政府主
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坚
持保障基本、适度普惠、就近便利、自愿
选择。

第四条 老年人子女及其他负有赡
养、扶养义务的人，应当依法履行对老
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
等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家庭成员应当培育和传承家庭美
德。鼓励家庭成员与老年人共同居住
或者就近居住；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
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问候老年人。

第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领导，将其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财政统筹和保
障机制。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
各自职责，做好本辖区内居家养老服务
具体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
做好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第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民政
部门是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主管部门，
负责居家养老服务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工作。

卫生健康、医疗保障部门负责居家
老年人健康卫生与医疗保障工作，实施
和推进医养结合。

发展改革、教育、公安、财政、人力
资源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
城乡建设、市场监管、消防救援等部门
和机构，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居家养
老服务相关工作。

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红十字
会，以及养老服务行业组织等，在各自
职责范围内协助做好居家养老服务相
关工作。

第二章 服务设施

第七条 市、县人民政府民政部门
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编制养
老服务设施专项规划。专项规划经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国土空间详细
规划。

养老服务设施应当符合公共设施
配套标准和设计规范，满足无障碍设施
建设、环境保护、消防安全等要求。

第八条 新建住宅小区项目土地使
用权出让前，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部
门应当通知同级民政部门，就养老服务
设施的面积、建设标准、移交方式等提
出意见，并在土地出让公告和合同中明
确。

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乡建设等
部门在审查建设项目设计方案、初步设
计文件时，应当征求民政部门的意见。

第九条 新建住宅小区应当按照每
百户（不足百户的按照百户计算）建筑
面积不少于三十平方米、单体面积不少
于三百五十平方米，集中配套建设养老
服务用房，与住宅小区同步规划、同步
建设、同步验收、同步交付。

旧城区和已建住宅区无养老服务
用房或者养老服务用房未达到规划要
求和建设标准的，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应当在规定期限，按照每百户不低于二
十平方米、单体面积不少于二百平方米
的标准，通过新建、改建、购置、置换、租
赁等方式进行配置。

第十条 养老服务设施应当设置在
三层以下，不得设置在地下室或者半地
下室，二层以上的应当设置电梯或者无
障碍坡道。

第十一条 配套建设的养老服务设
施经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土
地出让合同等约定及时移交。移交的
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配套建设的养老服务设施非经法
定程序不得擅自改变性质和用途或者
拆除。因城乡建设需要，经自然资源和
规划等部门依法批准改变用途或者拆
除的，应当按照不少于原建筑面积原地
重建或者就近建设、置换。

第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有
关部门以及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整合资源，简化程序，制定优惠措施，
引导和支持将具备条件的闲置场地、场
所和设施等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

第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加快推进与老年人日常生活密切相
关的交通、文化等公共设施无障碍改

造，推动和支持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

第三章 服务供给

第十四条 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包括
以下内容：

（一）助餐、助浴、助洁、助行、代办
等生活照料服务；

（二）家庭护理、健康体检、医疗康
复、保健指导、家庭病床、安宁疗护等康
复护理服务；

（三）关怀访视、生活陪伴、心理咨
询、情绪疏导等精神慰藉服务；

（四）文化娱乐、体育健身、知识讲
座等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服务；

（五）紧急救援、安全指导、法律咨
询和其他应当提供的服务。

第十五条 县（区）人民政府和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按照要求建设
养老服务中心，推动实现镇（街道）区域
性养老服务中心与村（社区）养老服务
中心错位发展、相互补充，为居家老年
人提供多种形式的养老服务。

第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
当为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提供下列居家
养老服务：

（一）为八十周岁以上老年人发放
高龄津贴；

（二）为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六
十五周岁以上老年人进行定期免费体
检；

（三）为八十周岁以上特殊困难老
年人、低保老年人，根据失能程度给予
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四）为享受国家抚恤补助待遇的
在乡复员退伍军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和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
军人遗属中的六十周岁以上老年人提
供居家养老服务补贴；

（五）依申请开展老年人能力综合
评估；

（六）国家、省和市规定的其他服
务。

第十七条 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
处应当做好下列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一）整合辖区内养老服务资源，协

调、推进和落实居家养老服务工作；
（二）配备专职或者兼职的居家养

老服务工作人员；
（三）建设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并引

进专业机构运营；
（四）指导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

开展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村（社区）服务
站（中心）及专职养老工作者为老年人
服务；

（五）定期探访高龄、空巢、独居、失
能、残疾、特殊困难等居家老年人；

（六）引导和支持企业事业单位、社
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居家养老服务，并协
助做好相关监督管理工作；

（七）职责范围内的其他居家养老
服务工作。

第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
会应当协助政府做好下列居家养老服
务工作：

（一）登记居家老年人基本信息，了
解服务需求，收集意见建议，宣传居家
养老服务政策，提供居家养老服务信
息；

（二）协助建立老年人互助组织，开
展居家养老志愿服务和老年人文化、体
育和健身等活动;

（三）教育和引导村民、居民依法履
行赡养和扶养义务；

（四）其他居家养老服务相关工作。
第十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及

有关部门应当统筹安排养老服务设施
与医疗卫生设施布局，将两者同址或者
邻近设置。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完善基层医疗
卫生服务网络，指导并督促基层医疗卫
生服务机构建立签约服务机制。

第二十条 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
应当推动医疗卫生服务向家庭延伸，支
持医疗卫生机构为居家失能、慢性病、
高龄、残疾等行动不便或者确有困难的
老年人提供家庭病床、上门巡诊等居家
医疗服务。鼓励、支持养老机构中的护
理人员为居家失能老年人提供上门护
理服务，对其家庭成员进行护理指导。

卫生健康部门应当会同民政、医疗
保障等部门推动综合性医院与老年病
医院、老年护理院、康复疗养机构、居家

养老服务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等之间的
转诊与合作。

第二十一条 支持养老机构利用自
身设施、服务资源和服务队伍向居家养
老服务延伸，为符合条件的家庭设立家
庭养老床位，提供个性化服务。

符合条件的家庭养老床位视同机
构养老床位，享受与机构养老床位同等
补贴政策。

建立健全家庭养老床位服务与机
构养老床位服务之间有序互转的评估、
运行和监管机制。

第二十二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托
省养老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立全市统
一的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对接餐饮、家
政、健康等服务机构，提供养老政策咨
询、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在线预约支付、
服务质量评价等。

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智慧养老服务
平台建设，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生活呼
叫、应急救援、远程照护、居家安全监测
等服务。

第二十三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扶持和发展为老志愿
服务组织，为志愿者相关技能培训提供
便利。

民政部门应当会同志愿服务工作
有关部门建立为老志愿服务激励制
度。志愿者可以将为老志愿服务时间
储蓄兑换相应养老服务。

第四章 服务保障

第二十四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健全购买居家养老服务制度，
制定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重点安
排生活照料、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等项
目，优先保障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服
务需求。

第二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减免居家养
老服务机构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落
实用水、用电、用气、用热享受居民价格
等方面的优惠政策。

鼓励和支持居家养老服务机构投
保责任保险。

第二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将居家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纳入人
才培养规划，完善居家养老服务人员的
评估和激励机制。

鼓励和支持在淮高等院校、中等职
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开设居家养老
服务相关专业，支持从业人员取得养老
护理职业资格。

第二十七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制定优惠政策，支持居家养老服务
机构规模化、连锁化发展，鼓励打造具
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居家养老服务品
牌。

第二十八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按照规定对下列参与居家养老服
务的机构和个人给予相应补贴：

（一）为特殊困难老年人提供短期
托养服务的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二）为符合条件家庭设置养老床
位的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

（三）进行日常生活设施适老化改
造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
应当建立养老服务综合监督管理制度，
制定养老服务监督管理责任清单，明确
各部门职责分工。

第三十条 民政部门依法对养老服
务机构服务质量、安全、运营进行监督
管理，会同市场监管部门推进养老服务
标准化体系建设，按照国家规定，定期
对养老机构的设施设备、人员配备、管
理水平、服务质量、老年人及其家属满
意度进行综合评定。

第三十一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
依法对养老服务机构规划用地等进行
监督检查。

住房城乡建设部门依法对养老服
务设施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进行监督管
理，依法负责养老服务设施工程建设标
准规范的执行监督。

卫生健康部门依法对养老机构设
立医疗机构进行审批或者备案，对医疗
机构的执业活动和医疗卫生服务质量
进行监督管理。

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对养老服务机构的
价格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营利性养老机
构进行登记管理，对养老服务机构的特
种设备安全、食品安全进行监督检查。

医疗保障部门依法对纳入医保定
点的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医保基金
的使用进行监督管理。

消防救援机构依法对养老服务机
构实施消防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12345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统一受理有关居家养老服务的咨
询、投诉、举报，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职
责及时处理。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负
有居家养老服务监督管理职责的单位
及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滥用职权、玩
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
行为，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
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23年1月
1日起施行。

淮北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
（2022年10月26日淮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2022年11月18日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批准）

《淮北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已经2022年10月26日淮北市第十七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22年11月18日经
安徽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批准，现予公
布，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

淮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1月30日

淮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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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个人经常项目外汇业务便利
化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办理个人外
汇业务的便利性、获得感，今年以来，徽
商银行淮北分行积极响应国家外汇管理
局淮北市中心支局号召，按照《国家外汇
管理局关于进一步推进个人经常项目外
汇业务便利化的通知》（汇发〔2021〕13
号）要求，做好个人外汇便利化政策宣
传，进一步提升个人经常项目外汇业务
便利化水平。

优化留学学费购付汇手续内容有哪
些？

《通知》第三条规定，对于境内个人
留学期间在同一银行再次办理不占年度
便利化额度的留学学费购付汇，银行可
根据首次办理情况，免于审核重复性材
料，购汇资金直接汇入原学校账户。银
行应在购汇备注栏标注“便利化留学购
汇”字样。

案例：赵同学自 2020 年起赴境外留
学，前期在A银行办理购付汇时，已提供
了学校录取通知书、入学缴费单等证明
材料。留学购付汇便利化政策实施后，
赵同学再次到A银行办理不占年度便利
化额度的留学学费购付汇业务，A银行根
据前期赵同学业务办理情况，未要求赵
同学再次提供重复性材料，直接办理购
汇将学费汇入原学校账户。

优化境外工作的境内个人薪酬结汇
手续内容有哪些？

《通知》第四条规定：对于境外工作的
境内个人在同一银行再次办理不占年度
便利化额度的薪酬结汇，银行在确认薪酬
真实合法的情况下，可根据首次办理情
况，免于审核重复性材料，并在结汇备注
栏标注“便利化薪酬结汇”字样。

案例：张某长期在某企业孟加拉子公

司工作，经常将自己在境外的工资汇回境
内结汇。原来每次办理此类业务均向B
银行提供劳务合同、工资流水等证明材
料。便利化政策出台后，张某再次将薪酬
汇入B银行时，银行直接根据前期业务办
理情况，审核确认其薪酬真实合法，直接
办理了入账和薪酬结汇，并在结汇备注栏
标注“便利化薪酬结汇”字样。这一举措
切实使个人免于提供重复性的资料，极大
地为境外工作人员提供了便利。

优化在华工作境外个人薪酬购汇手
续内容有哪些？

《通知》第五条规定：对于在华工作
境外个人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到同一银行
再次办理合法薪酬收入购汇，银行可根
据首次办理情况，免于审核重复性材料，
并在购汇备注栏标注“便利化薪酬购汇”
字样。

境外个人 TOM 是一名来华工作人
员，在某公司担任高级工程师，在中国工
作的两年时间里，通过银行的工资卡接
收人民币资金，除用于日常生活支出，剩
余工资存款需汇回境外同户名账户。1
月初客户在 C 银行柜台提交了劳务合
同、电子版完税凭证、工资流水，办理了
不占用额度的购汇业务，将第一年的工
资汇回境外同户名账户。4月份，客户再
次来到 C 银行柜台，要求将第二年的工
资及奖金购汇付到境外，银行根据客户
首次提供资料，免审核本次业务凭证，直
接为客户办理了不占用额度的购付汇业
务,并在购汇备注栏标注“便利化薪酬购
汇”字样。

徽商银行淮北分行始终坚持以热情
的服务和专业的知识践行“金融为民”的
使命担当，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办理个人
外汇业务的便利性、获得感。

重实质 促便利
个人外汇收支便利化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公 告 公 告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网络拍卖公告

声 明
张博，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N 340454077，声明作废。

王瑞鑫，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V 340277548，声明作废。

李鑫磊，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I 340625439，声明作废。

邵一萱，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P 340173567 ，声明作废。

邵俊熙，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S 340368585，声明作废。

余沐阳，出生医学证明遗失，编号：V 340132204，声明作废。

孟超遗失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声明作废。

杨春柳遗失皖FT0505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安徽利宇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皖F86349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淮北市圣联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皖F58413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淮北市圣联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皖F57878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淮北市圣联运输有限公司遗失皖F56502车辆营运证，声明作废。

张会洋遗失淮北康源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濉溪县融翔江山印小区30#1704室购房
发票，编号：09245394，金额：200000元，声明作废。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2023年1月9日10时至2023
年1月10日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卖。

一、拍卖标的：①安徽省淮北市相山区惠苑路6号金冠紫
园4幢2404室，起拍价：679712元。②淮北市相山区长山中路
55号首府9幢1302室，起拍价：668603元。③安徽省淮北市相
山区人民中路 100 号恒大雅苑（北区）9 幢 3005 室，起拍价：
435893元。④淮北市相山区长山中路51号金域香苑2幢1104
室，起拍价：710591元。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2年12月27日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
拍卖。

拍卖标的：①淮北市相山区相山路 317 号可伦国际公馆
11#505 室，起拍价：719003 元。②淮北市相山区古城路南侧
1#104室，起拍价：901600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2，报

名竞标并缴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及其他

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
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拍卖公告、拍卖须
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另行通知。

拍卖辅助机构：安徽龙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电话：18905618080 18105611001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8日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将于 2022 年 12 月 26 日 10 时至

2022年12月27日10时在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网络拍

卖。

拍卖标的：①淮北市濉溪县淮海东路濉溪影都商城四层楼

顶18台空调外机，起拍价：123750元。

二、拍卖地点：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sf.taobao.com

三、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出到拍卖开始前。

四、竞买手续：有意竞买者登录 sf.taobao.com/0560/02，报

名竞标并缴纳保证金。

五、其他事项：与上述有关的案件当事人，担保物权及其他

优先购买权人届时应参加本次拍卖会，如缺席，则丧失相关权

利，本公告视为送达担保物权人及其他优先购买权人。

六、详情请查看淘宝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变卖公告、变卖须

知，后续拍卖进展不再另行通知。

拍卖辅助机构：安徽龙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咨询电话：18905618080 18105611001

淮北市相山区人民法院

2022年12月8日

根据2022年12月5日股东会议决定，

濉溪县大地牧业有限责任公司拟将注册资

本金由 168 万元减到 120 万元，现予以公

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陈峰

联系电话：0561—7298212

濉溪县大地牧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2月6日

张杰、徐军杰、王甫、顾占喜等４人于

2022年10月连续旷工18天，至今未与单位

联系，根据《劳动合同法》及《淮北矿业集团

职工惩处暂行规定（修订）》的相关规定予

以解除劳动合同。请你们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 30 日内回单位办理离职、人事档案、

社会保险关系转移、离网职业健康检查等

相关手续，逾期不办责任自负，特此公告。

祁南煤矿

2022年12月6日


